市十届人大常委会

第36次会议材料之一
临江市人民政府关于

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

—2026年6月17日在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上

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郭大鹏
临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5年，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市人大的监督支持下，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人大国有资产监督职能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不断规范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扎实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保护，全市国有资产管理效能稳步提升。

一、国有资产基本情况

（一）企业国有资产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国有企业资产总额65.72亿元，较上年增长10.12%；负债总额37.64亿元，较上年增长6.34%；所有者权益总额28.08亿元，比上年增长15.64%。2025年度营业总收入1.11亿元，较上年增长174.19%。
（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截至2025年12月31日，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92.96亿元，较上年增长3.47%；负债总额9.29亿元,较上年下降3.31%；净资产总额83.67亿元,较上年增长4.28%。
其中行政单位国有资产总额79.85亿元，占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总额的85.90%；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总额13.11亿元，占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总额的14.10%。

（三）国有自然资源资产

全市国有土地总面积25.89万公顷。其中国有建设用地0.25万公顷、国有耕地0.21万公顷、国有园地0.03万公顷、国有林地24.73万公顷、国有草地0.04万公顷、国有湿地0.14万公顷。

全市已查明资源储量矿产20种，铁、金、镁、硅藻土、矿泉水等矿产为临江市优势矿产。主要矿产的资源储量情况：煤炭1,600万吨、铁矿3,400万吨、锰矿0.4万吨、镁矿2,381.63万吨、金矿6.18吨、银矿227.07吨、铜矿0.41万吨、镍矿0.12万吨、钴矿0.12万吨、硅藻土11,548.94万吨,矿泉水12167m3/d。

全市水资源总量20.26 亿立方米（其中地下水4.223 亿立方米），全市总用水量 0.11亿立方米。
二、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一）企业国有资产

一是国有企业改革情况。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开展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工作的要求，草拟了下一年度《临江市国有企业改革重组方案》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整合，优化我市国有企业资源配置，增强市场竞争力，促进国有经济发展。 

二是在国企监管和改革方面，坚持以“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激发企业活力”为目标，重点推进国企人事和薪酬方案、三年发展规划等核心制度设计，建立市场化薪酬考核和债务风险防控机制，形成改革政策框架。监督企业财务审计、划转协议签订及工商变更登记，确保资产权属清晰、平稳过渡。

三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情况。根据《吉林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吉政规〔2024〕3号）要求，结合我市国有企业实际情况，编制了全市2026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逐步规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推进机制建设，确保国有资本收益及时足额上缴，合理使用。

（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一是完善制度体系，构建全生命周期“闭环链”。确立“财政部门—主管部门—行政事业单位”的三级管理架构，明确各环节职责分工。在配置环节，将新增资产配置与预算编制紧密结合，坚持“先调剂、后购置”，从源头杜绝铺张浪费，严控新增资产配置；在使用环节，严格规范出租、出借及对外投资审批流程；在处置环节，严格按照审批权限和处置流程办理，以市场化方式出售的，原则上应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杜绝暗箱操作。

二是强化规范管理，推动资产管理信息化建设。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完善资产卡片信息，特别是推动具备条件的公共基础设施、保障性住房等资产全部纳入系统管理，实现资产卡片与财务账、实物资产实时比对，做到“一物一卡、动态管理”。

三是夯实基础管理，摸清国有资产底数。根据《吉林省提升资产资源管理质效三年攻坚实施方案》要求，制定了《临江市提升资产资源管理质效三年攻坚实施意见》。依据实施意见要求，对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实施了全域性的资产清查工作，重点解决国有资产底数不清、权属不明及账实不符、已投入使用资产未转固等问题，并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立资产基础数据库，确保资产总量、分布结构实时可查。

四是创新盘活机制，推动闲置资产“再生金”。为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我们打破部门壁垒，充分利用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推动闲置资产在全市范围内有序流动；打通行政事业单位与国企之间的资产壁垒，将闲置资产调剂至急需单位，既节约了财政资金，又提升了资产效能；对于经营性资产或具有潜在价值的闲置房产、土地，我们坚持“一资一策”，通过公开招租、拍卖变现、合作运营等多种方式进行盘活，让“沉睡资产”转化为财政活水。
（三）国有自然资源资产

一是立足县域发展痛点、项目落地难点，坚持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统领，统筹产业布局、城乡建设、生态保护、耕地保护多重需求，科学划定 “三区三线”，固化全域发展空间格局。优化审批服务，提速项目落地，深化自然资源领域 “放管服” 改革。健全监管机制，规范用地秩序，构建 “日常巡查 + 卫片监测 + 专项督查” 全方位监管体系。

二是规范矿产秩序，加强矿产资源监管。推进矿山环境整治，坚持采矿权源头管控；严厉打击非法采矿，加强探矿权、采矿权等审批与监督，切实履行工作责任和监管责任。
三是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划定水源保护区，设立标识牌，禁止在保护区内开展污染水源的活动；加强对河流、湖泊等水域的监测，依法查处违法排污行为；对部分河流进行生态治理，通过建设生态护岸、湿地等措施，改善水生态环境。

四是强化森林资源保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制定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确定林地保有量和森林保有量目标；全面落实国有林地管护责任，实现国有林地全覆盖，切实将管护责任落实到人；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严格执行上级对国有林地保护政策；编制森林经营方案，将森林经营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林业中长期发展紧密衔接、与吉林省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相衔接；开展古树名木保护工作，严格按照古树名木普查实施方案要求，对国有林地辖区1029株，逐一建档，并挂牌保护；严格执法，严厉打击各类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犯罪行为。

三、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国有企业资产管理

一是国企改革总体进度滞后。截至2025年底，我市国企改革部分任务未按照国企改革重组方案时间节点完成，特别是集团层面的领导人员任命、薪资绩效制度迟迟未能落地，进展相对缓慢。

二是实体化转型滞后。我市国企仍严重依赖政府项目，市场化营收占比不足，缺乏造血功能和核心竞争力，实质性经营项目少，“平台公司”色彩依然浓厚。

三是监管效能滞后。现代企业制度不健全，债务风险防控压力大，对企业的精准化、穿透式监管手段欠缺。

（二）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

一是资产管理主体责任有待进一步强化。行政事业单位作为具体资产管理的主体责任方，对国有资产管理工作重视度不够，“重配置、轻管理”的思想仍然存在。

二是可盘活资产体量较小，资产盘活利用手段不多，市场化程度不高。部分闲置资产（如地理位置偏远的房产）盘活难度大。

（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

一是从事自然资源和林业工作的专业人员匮乏。耕地保护、矿业勘察开采等工作基本在深山密林，作业条件十分艰苦，能够承担此项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短缺。

二是部分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三率指标”未达到预期，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低。
三是节水意识有待提高，节水措施落实不到位，存在水资源浪费现象。

四是部分偏远国有林区群众对森林保护意识不强，群众主动参与森林保护工作积极性不高；国有林区范围广，部分地区深山密林，人力有限，难以第一时间发现这类林区相关问题。

四、下一步工作安排

（一）抓好国有企业资产监管
一是强化企业功能使命。引导国有企业找准方位定位，更加注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关键领域和优势产业发挥战略支撑和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提升企业核心功能和资本回报水平。

二是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持续推动国有资本向优势产业和基础保障类、民生领域集中。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

三是深入推动市场化经营。全面落实“三项制度”改革，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加强财会监督和投融资、担保抵押等关键环节风险管控，坚决杜绝“穷庙富方丈”问题，确保国有资产安全高效运营。

四是加快补齐体制机制短板。进一步理顺出资人与企业权责边界，完善差异化考核体系，优化以管资本为主的监管模式。持续健全公司治理结构、董事会建设和授权放权管理，为企业市场化运营提供制度保障。

五是全面推进市属国企止血减亏。按照省、市部署，加大亏损企业治理和低效无效资产出清力度，推进企业户数压减工作。同时，坚守改革底线，严防风险外溢。

（二）推进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提质增效

一是进一步压实管理责任，提升治理能力。强化财政部门管总统筹职能，加强对各单位的业务指导和监督考核。压实主管部门归口管理责任，指导监督所属单位加强资产管理。督促各行政事业单位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健全内控制度，明确岗位职责，做到责任有主体、行为有规范、问责有对象。

二是进一步加大盘活力度，提高使用效益。持续挖掘可盘活资产潜力，深化预算挂钩，将资产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倒逼各部门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做到物尽其用,切实保障行政事业单位履职和事业发展。

三是进一步强化监督问责，形成管理闭环。建立健全资产管理监督检查长效机制，定期开展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等环节专项检查。对审计、巡察、人大监督等发现的问题，建立整改台账，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实行销号管理。对管理不力、问题整改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依规依纪严肃问责，推动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三）进一步加强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
一是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维护工作，主动对接各级“十五五”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协同推进相关专项规划落地、重大项目谋划、选址选线方案比选、规划管控要求比对分析等工作；继续严把新增产能用地，积极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结合基本农田调整划定工作，将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层层分解，建立“责任明确、治理有效、监管到位、奖惩分明”的制度体系；围绕省自然资源工作部署，严格开展年度及日常国土变更调查，推进地籍成果入库汇交，2026年下半年完成水资源调查评价编制；深化国有土地确权登记，推进应登尽登，明晰权属，减少纠纷，为全市耕地保护、用地保障提供坚实支撑。

二是提升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质量和效率。严格矿产资源开发管理，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引导矿山企业逐步提高“三率指标”，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三是强化水资源监管，增强水资源管理实效。优化水资源调配，加强水资源的统一规划和管理；提升节水意识与行动，强化节水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节水意识；对用水单位严格把控用水计划，通过经济手段促进节约用水；推广先进的节水技术和器具，增加在线计量安装比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四是持续深化法治宣传培训，逐步提升森林资源管理力量。依托林长制工作，以各林长为抓手，在宣传上下功夫，在派发传单、集中宣讲等常规宣传工作外，依托多媒体手段，广泛传播森林法律法规，扩大宣传范围；加强培训，协调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等技术部门，对林场职工群体进行培训，提升职工业务工作能力；紧盯上级部门关于林场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扶持政策，积极争取相关试点，不断提升林场基础设施，增加林业相关装备，提升国有森林资源管理力量。

    市政府将认真执行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国有资产管理的各项决议决定，全方位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信息公开，让国有资产在阳光下运行。

以上报告，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